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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嘉 定 区 水 务 局

嘉水务〔2023〕87 号

关于嘉定区徐行镇河道整治工程

（牛桥河等 9 条河道）设计变更的批复

徐行镇人民政府：

你镇《关于报批嘉定区徐行镇河道整治工程（牛桥河等

9 条河道）设计变更的请示》（徐府〔2023〕14 号）及相关

材料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考虑现场绿化管线搬迁困难，原则同意取消牛桥河

栈道后排方桩 409 米， 409 米石笼护岸变更为仿木桩护岸。

考虑现场无施工条件，原则同意将牛桥河 91 米石笼护岸变更

为仿木桩护岸。

二、为减少施工对道路及居民住宅的影响，原则同意增

加牛桥河 4 米木桩 156 米，6 米仿木桩 55 米；增加 4 米密排

木桩 1793.9 米，其中杜辛河 394.6 米、东中西远泾 270 米、

汤家泾 97.7 米、石灰浜 192.5 米、田浜 188.3 米、吴家宅河

225.6 米、大泾头 425.2 米；原则同意牛桥河 317 米 4 米仿木

桩变更为 6 米仿木桩。因牛桥河新增仿木桩包含了南管家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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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，故取消南管家宅河原设计木桩 80 米

三、考虑村庄平移后的美观效果，原则同意增加密排木

桩 1155.3 米，其中杜辛河 790.3 米、东中西远泾 365 米。此

项费用由你镇承担。

四、因施工场地限制及用地无法办理，原则同意减少陆

域绿化 29228.59 平方米、斜坡绿化 17936.45 平方米。

五、为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，原则同意对牛桥河进行

绿化提升，超出标准的部分由你镇承担。

六、上述建设内容调整后的工程费用和独立费用，由财

务监理单位根据招投标等有关规定审核后进行调整，控制在

原批复概算范围内。

七、请按照《嘉定区村级河道整治工程项目和资金管理

办法》的要求，加强项目管理，确保项目实施后的效益发挥。

同时，加强项目用地协调，尽快推进局部河段按规划实施。

特此批复。

上海市嘉定区水务局

2023 年 6月28日


